
2026-2028 年度洛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委托经办服务协议

甲方：洛阳市医疗保障局 （以下简称 甲方 ）

乙方：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公 司 （以下简称 乙

方 ）

为进一步加 强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制度 （以下简称城 乡居 民医

保 ）的管理 ，管好用好城 乡居 民医保基金 ，维护参保居 民合法权

益，根据 国家、省、市有关政策，通过公开招标 ，确定 乙方经办

洛阳市城 乡居 民医保业务，经 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 以下协

议：

第一条 甲方委托 乙方参 与洛 阳市城 乡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

（含 医疗救助 ）经办服务，主要包括配合政策宣传 、业务咨询 、

费用审核及结算、 日常稽核 、飞行检查 、交叉检查 、派驻服务 、

智 能客服及其他交办配合的相关工作 ，甲方指定其职能部 门具体

落实该协议 内容 ，履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

不承担基金超文风险。

第二条 委托经办期限

委托经办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第三条 甲方权利及义务

（一 ）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省、市的有关政策 、规定 ，组织

并督促 乙方及其所属县 区支公 司切实履行职责。

（二 ）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及本市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



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 的政策和规定。当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变化

需要对城 乡居 民医保政策进行调整的，应及时通报 乙方。

（三 ）市医保 中心、县 区医疗保障部 门每季度对 乙方个人零

星报销结算结果及 到人工抽审结果按照 10 % 比例进行稽核。稽核

中合格率低于 90% （不含 90% ）的，甲方有权扣除本季度 2% 经办服

务费；低于 80% （不含 80% ）的，甲方有权扣除本季度 5% 经办服务

费，同时启动重新复核机制，复核相关费用 由乙方支付。

（四 ）甲方依据本项 目最终 中标单价 1. 2 元／参保人／年的标

准，委托经办费用按季度拨付。

（五 ）甲方根据我市城 乡居 民医保委托经办实际工作情况，

制定和完善考核 内容和评分标准，并对 乙方履行委托经办协议情

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 ，每季度参照上年度城 乡居 民基本 医

保参保人数进行委托经办费用拨付，年终根据 当年实际参保人数

进行清算，按流程拨付剩余 的委托经办费用。

（六 ）甲方定期 向乙方通报城 乡居 民 （含 医疗救助 ）参保人

数及基金收支等情况。

（七 ）各级 医疗保障部 门加强对 乙方经办服务管理工作的培

训、指导、监督。

（八 ）负责为 乙方工作人员国家 医保平 台赋码 ，开通河南省

医保信 息平 台相关权限。

第四条 乙方权利及义务

（一 ）按要求建立市级和县 区的城 乡居 民医保服务 中心 （以

下简称县级服务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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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本级应配备不低于 63 （含 ）名工作人 员 （人员应包含 至

少 40 名 医学人 员，1 名财务人员、2 名信 息人员，其余 20 名其他

人 员 ）。

2. 各县 区共配备不低于 97 （含 ）名工作人 员 （人 员应包含 至

少 49 名 医学人员，配备 9 名财务人员、9 名信 息人员，其余 30 

名其他人 员）。

3. 市 医保局可根据工作情况对县 区人员配备进行调整。

（二 ）乙方应根据 甲方委托事项及城 乡居 民医保相 关政策规

定 ？制定切实可行 的实施方案 ，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管理制度

和工作流程；配备与工作相适应的办公设备及专职管理人员。

（三 ）建 立档案管理制度 ，由专人负责档案的管理及承担档

案查询工作。医保经办业务报销资料按要求统一管理 ，统一存放 。

（四 ）乙方每季度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相 关 医保政策培训 ，遇

到临时或重大政策调整及 时组织培训学 习；积极配合 医保部 门做

好 医保政策宣传工作。

（五 ）乙方应按 时组织病历审核工作 ，病历审核采取智 能审

核和人工审核相 结合 的模 式，并按各 级 医保经办机构要求完成并

上报初审、复核 、结算报表及撰写分析报告等工作。

（六 ）按 照医保政策的有关规定 ，严格 审核有关材料 ，规范

执行报销 范围与标准 ，及 时受理和解决参保群众反映的问题 ，确

保 医疗费用报销 的标准、规范。

（七 ）主动接受各级 医保部 门的业务指导、业务考核和监督

检查 ，对检查和考核 中发现的有关问题及 时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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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配合 医保部 门做好对定点医药机构的各项检查工作 ，

协助进行外伤就 医及异地大额案件 的费用核查 ，发现情况及 时配

合 医保部 门予以处置，并承担抽调人员相关费用。

（九 ）配合 医保部 门做好 医保标准化建设 、支付方 式改革、

智 能客服等工作。

（十 ）乙方按照工作人员职责分工 向甲方 申报河南省 医保信

息平 台操作权限，接入 医保专网，购置设备及相关费用 由乙方 自

行承担。

（十一 ）城 乡居 民医保全部信 息数据 归甲方所有，乙方应对

全部 医保相关信 息数据进行保 密，未经 甲方许可，不得对外发布

和进行商业利用。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一 ）甲方未按约定的标准 向乙方支付城 乡居 民医保委托经

办费用 ，给 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 ）乙方所属县 区文公 司未按要求配备人员、提供病历初

审分析报告、报表 ，或不真实、不及 时、推诱扯皮 、刁难服务对

象的；对 甲方的监督检查不配合或发现的问题不予纠正的； 乙方

支付该季度 2% 经办服务费的违约金。根据情节扣减年度考评相应

分值 ，乙方立即整改的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处理结果书面告知 甲方。

（三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经办城 乡居 民医保业务 中，因未

严格 审核资料或未严格执行城 乡居 民医保报销标准、医保 目录等

要求，造成 医保统筹基金重大损失，或 出现侵 占、挪用 、贪污、

私分或弄虚作假骗取城 乡居 民医保基金及违反保 密约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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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承担 因此给 甲方造成 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涉及违法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六条 其他

（一 ）本协议执行 中发生争议，双方应积极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可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 ）本协议 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后生效。

（三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 ）如国家、省、市有关医疗保障政策有重大调整，导致

双方权利 、义务发生重大变化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协商，订立补

充协议。

（五 ）一方欲提前终止协议，经双方协商同意后，需提前 30 

目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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